附件2

舟山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档案管理制度

一、总则

1、为加强本协会档案工作，充分发挥档案作用，全面提高档案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舟山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和舟山市民间组织促进会对社会组织档案管理工作的要求，现制定本制度。

2、本制度涉及的档案为文字形式档案。

3、本协会档案由秘书处统一管理，指派专人（文书）负责档案管理工作，根据档案管理标准统一对归档文件进行收集、整理、立卷、编目。

二、 归档内容

1、重要的会议材料，包括通知、报告、决议、会议记录等。

2、上级机关发来的与本组织有关的决定、决议、指示、命令、条例、规定、计划等文件材料。

3、对外的正式发文与有关单位来往的文书。

4、本协会的请示与上级机关的批复。

5、反映主要职能活动的文件材料。

6、年度工作计划、总结等。

7、与有关单位签订的合同、协议书等。

8、协会干部任免和职工薪酬方面的文件材料。

9、反映本协会重大活动的文件材料。

三、归档时间

1、建立平时归档制度，对处理完毕或批存的文件材料，由专（兼）职文书集中统一保管。

2、人事档案在换届选举后及时进行登记与建立，交由秘书处归档管理。

3、本协会参与或承办的大型活动的档案，主要负责人员应在活动结束两周内整理并交由秘书处归档管理。

四、归档要求

1、 在归档的文件材料中，应将每份文件的正件与附件、请示与批复、转发文件与原件分别立在一起，不得分开。

2、不同年度的文件一般不得放在一起立卷，但跨年度的请示与批复，放在复文年立卷；没有复文的，放在请示年立卷；跨年度的规划放在针对的第一年立卷；跨年度的总结放在针对的最后一年立卷；跨年度的会议文件放在会议开幕年，其它文件的立卷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3、卷内文件材料应区别不同情况进行排列，密不可分的文件材料应依序排列在一起，即批复在前，请示在后；正件在前，附件在后；其它文件材料依其形成规律或特点，应保持文件之间的密切联系并进行系统的排列。

4、卷内文件材料应按排列顺序，依次编写页号。

5、永久、长期和短期案卷必须按规定的格式逐件填写卷内文件目录。填写的字亦要工整。卷内目录放在卷首。

6、案卷封面，应逐项按规定用毛笔或钢笔书写，字迹要工整、清晰。

五、建立档案借阅制度

1、借阅者需填写《借阅单》，报秘书长批准后方可借阅。

2、档案借阅专人专用，不得转借，严格保密档案内容。

3、严禁在档案上勾画、涂抹、添加文字或其它影响档案原貌的符号。

4、归还借阅档案时，秘书处档案管理人员须查核无误后方可归档。

六、档案管理人员职责

1、秘书处对归档档案要做到准确、完整、齐全、分类组卷合理、案卷质量符合要求。    

2、必须严格保密档案内容，确保档案的安全，不得擅自将档案用于非本组织工作之外的其它用途。

七、附则

本制度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